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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文件
陕教科文卫体工发〔2022〕2 号

关于推荐评选 2022 年“陕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

五一巾帼标兵（岗）”的通知

各市教育（科文卫体）工会，各直属基层工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彰显广大女职工在全省教科文卫体

系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，进一步激励女职工

立足岗位、真抓实干，勇于创新、锐意进取，引领广大女职工为

建功“十四五”作出更大贡献，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决定推荐评选

2022 年陕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巾帼标兵（岗）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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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表彰名额

各市教育（科文卫体）工会，各直属基层工会，各有关单位

根据本单位会员人数择优推荐。（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1）

二、推荐评选条件

推荐评选的五一巾帼标兵（岗）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

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，坚决贯

彻新发展理念，积极为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不懈努力，

并分别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陕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巾帼标兵岗评选条件

1. 在推进我省重大战略、重大工程、重大项目、重点产业等

建设，促进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，决

战决胜脱贫攻坚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出突出贡献。

2. 积极参加女职工提素建功活动。有完善的生产、工作、学

习考评制度。认真完成本岗位生产、工作指标，爱岗敬业，积极

进取，出色完成生产、工作任务并取得显著业绩，在本系统和本

单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，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3. 积极参加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组织的各项主题竞赛活动，积

极参与单位组织的岗位练兵、技术比武、提合理化建议等活动。

4. 以车间、科室、班组等为评选单位，其中女职工比例不少

于 60％，主要负责人为女性。推荐候选集体原则上应获得过本单

位或本系统先进集体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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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曾获得过原陕西省教育工会和原陕西省科文卫体工会五

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的集体不重复推荐。

（二）陕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巾帼标兵评选条件

1.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业务水平，爱岗敬业，勇于

创新，直接从事生产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和科研等一线工

作，在重大工程或重大科技专项推进、自主创新、脱贫攻坚、爱

心帮扶、维护社会稳定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出突出贡献。

2. 爱岗敬业、勇挑重担、奋发有为、锐意创新，在本职工作

中创造一流业绩、作出突出贡献，积极参加女职工提素建功达标

活动，有广泛的职工群众基础，在本单位、本行业、本系统中具

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。

3. 注重推荐在重大工程、促进区域发展、劳动和技能竞赛中

涌现的先进个人；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和优秀技术工人；

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、社区工作者、

志愿者等。

4. 各单位要重点推荐教育、科研、生产、卫生、服务工作一

线的女职工。

5. 推荐候选人原则上应获得过本单位或本系统先进个人称

号。曾获得过原陕西省教育工会和原陕西省科文卫体工会五一巾

帼标兵荣誉称号的个人不重复推荐。

三、推荐工作要求

1. 推荐工作要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，自下而上、优中选

优的原则。各基层工会要按照评选条件和分配名额原则进行推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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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五一巾帼标兵岗和五一巾帼标兵须在所在单位或一定范围内

公示 3 个工作日，对公示无异议的进行上报。凡未建立工会女职

工组织的单位及其女职工不得作为五一巾帼标兵岗和五一巾帼标

兵的推荐对象。对于成绩突出者，作为今后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

（岗）推荐人选。

2. 请各推荐单位于 3 月 10 日前将陕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

一巾帼标兵（岗）登记表、公示结果报告（电子版、纸质版）报

送陕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。纸质版材料一式两份，统一用 A4 纸正

反面打印，推荐单位必须按要求严格加盖公章；登记表主要事迹

一栏填写主要荣誉和主要先进事迹，字数 1500 字以内，内容控制

在一页纸内；内容以集体、个人所获得的主要荣誉，突出事迹或

优秀成果为主，要求事迹真实，具体生动，文字简洁。

四、联系人

段梅梅 029-87329785 电子邮箱：421849096@qq.com

附件：1. 陕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巾帼标兵岗（标兵）

名额分配表

2. 陕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巾帼标兵岗登记表

3. 陕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巾帼标兵登记表

陕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

2022 年 2 月 22 日




